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若干報章及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刊登
之《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公開掛牌轉讓江西銅業民爆礦服有限公
司全部股權的公告》的公告，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五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江西省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包括李保民先生、龍子平先生、高建民
先生、梁青先生、甘成久先生、劉方雲先生及施嘉良先生；本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邱冠周先生、涂書田先生、章衛東先生及鄧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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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 

江西铜业民爆矿服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本公司拟以不低于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核准的评估价值（即人民币 32,453.28万元）将江西铜业民爆矿服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铜民爆”）100%股权通过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

牌转让。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已经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以不低于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核准的评估

价值（即人民币 32,453.28 万元）将江西铜业民爆矿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铜民爆”）100%股权通过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本次公开挂牌转让江

铜民爆 100%股权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出售标的情况 

1、标的基本概况 

江铜民爆成立于 2015年 2 月 3日，注册资本 4100万元，注册地江西省德兴

市泗洲镇铜矿，经营范围：民爆器材科研、生产、销售和爆破服务（《民用爆炸



物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06 月 03 日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目前有德兴铜矿和永平铜矿两个生产点，德

兴生产点经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核准的生产能力为 40000 吨/年，永平生产点经安

全生产监管部门核准的生产能力为 4000 吨/年，永平生产点目前处于停产状态。

目前生产炸药品种为乳化炸药。 

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江铜民爆总资产 8956万元，净资产 4674万元。成

立至今，累计实现净利润 574 万元(未经审计)。 

    2、 出售标的的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出售的江铜民爆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铜民爆的厂房、车辆产权属

本公司所有，无产权纠纷；其在德兴、永平两个生产点房屋所占用土地使用权产

权仍属于江西铜业集团公司所有。 

本次转让的标的无抵押、质押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 

3、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公司委托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对标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5 日出具了《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外转让江西铜

业民爆矿服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铭评报字【2015】第 2033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3 月 31 日，评估方法选用收益法，评估价值为人民

币 32,453.28 万元。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是公司服务矿山生产的辅助环节，不会对上市公司的

生产经营造成实质影响,在当前安全环保监管趋严的形势下，公司出售该部分资

产有利于减轻公司安全生产压力。 

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四、风险揭示 

    本次交易为公开挂牌转让，存在着交易不成功或撤销挂牌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五日 


